附件

武汉市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
建设移交协议书
（示范文本）
项目名称：

甲方：    街道（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
乙方：    （建设单位）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养老设施建筑设计规范》(GB50867-2013)等规定，经双方协商，现就乙方负责建设并无偿移交的新建居住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项目情况

位于      (地块名称或小区名称)规划建设居住项目，总建筑面积         平方米，其中：住宅     平方米，合计住房    套。该居住项目共分   期建设。 

    二、建设内容
（一）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基本情况

根据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有关决定要求，按照每百户30平方米且单处不少于300平方米的标准，乙方在 （地块名称或小区名称）开发居住项目的同时，负责同步投资建设配套养老服务设施    处，建筑面积     平方米。

（二）计划开工、竣工验收及交付时间
配建的养老服务设施计划于   年  月开工，  年  月完成竣工验收， 年  月之前与甲方办理移交手续，
年 月之前与甲方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三、建设标准

乙方同意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政策要求开展配套养老设施的建设工作，并达到以下要求：
（一）符合国家及省市有关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规范和设计标准。符合消防有关要求。

（二）设施选址交通方便，充分满足老年用房日照、采光、通风等需求，建筑与室外环境结合良好。
（三）建筑功能用房满足运营机构使用需求，并充分考虑适老化，空间布置具有灵活性，预留可改造条件。
（四）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的水、电、气、暖等设施应独立计量，有条件的则实现独立设置，并满足使用要求。
（五）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移交前应达到简单装修、入住即可使用的标准，墙体四白落地、水泥地面平整、门窗和厕所完善，水、电、气、暖设施齐全。器具设施安装，强弱电等点位预留应符合老年人体工学要求。

（六）配套养老服务设施选用的建筑材料和装修材料符合国家及省、市有关绿色与环保节能要求的规范和标准，在交付使用时达到国家及省、市规定的绿色、环保、节能和室内空气达标的有关要求。
（七）其他约定标准：

四、监督检查

在项目建设期间，甲方有权对配套养老服务设施进行全过程监督和检查，乙方须予以配合。
五、竣工验收及移交

（一）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竣工后，乙方应及时组织竣工验收。养老服务设施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交用。

（二）
乙方应在养老服务设施竣工验收合格后  日内，向甲方发出交接通知。甲乙双方应在约定的交接日期共同办理项目交接手续。乙方发出移交通知后  日内，甲方无故不接收的，乙方免除违约责任。

（三）交用验收时，因乙方原因，造成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的水、电、气、暖等设施未达到设计使用功能的，由乙方负责。
（四）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移交前，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使用或许可他人使用、经营或许可他人经营、转让、出租、抵押持有的配套养老服务设施，不得擅自改变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的规划建筑使用性质。

（五）本协议约定的配套养老服务设施房屋产权归甲方所有。乙方在与甲方办理交用手续后，应全程配合甲方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

（六）
配套养老服务设施移交前的各项管理工作由乙方负责。

六、违约及争议解决

乙方履行本协议期间，出现下列情况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
乙方未按本协议确定的建设标准、装修标准进行建设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整改。乙方拒绝、拖延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甲方可另行委托第三方整改，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
因乙方原因，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期限完成配套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或建成后未及时办理移交的，视同违约。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的，由当事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或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七、其他

（一）本协议仅适用于由乙方建设的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务设施项目。

（二）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协议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三）
履行本协议所涉及的文件、规范、标准、政策、法律如有调整，以最新要求为准。

（四）
本协议未尽事宜，应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甲方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经办人：
       电话：

乙方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经办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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